
广东省律师协会文件

粤律协 〔2020〕 61号

关于组织开展精准扶贫
“
一对一

”
结对助学

活动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律师协会: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

重要讲话精神和全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进会上的部署,根据省

司法厅关于实施精准扶贫
“
一对一

”
结对助学计划有关精神,现

就组织我省律师行业精准开展
“
一对一

”
结对助学活动相关事宜

通知如下: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建立稳定的助学机制和帮扶体系,为 省司法厅定点帮扶

的清远市连州市龙坪村、梅州市丰顺县大胜村贫困学生提供学习、

生活资助,加强对贫困学生身心健康和成长状况的关爱,不让学

生因贫失学,激发贫困学生自立自强、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,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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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长成才助力贫困人口脱贫攻坚的可持续性。

二、资助对象

龙坪村、大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80名 在校在读学生。

三、资助主体和资助方式

(一 )资助主体。以自愿为原则,倡导本市律师事务所作为

帮挟资助主体。以律师事务所为单位,原则上 1家所结对帮扶 1

名龙坪村或者大胜村的贫困户学生。如资助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

另有帮扶意愿的,可 以个人名义对本所结对学生予以个人帮助。

(二 )资助方式。通过
“三个相结合

”
的方式开展助学帮扶。

一是定额资助和拓展帮扶相结合。资助方对学生每年的学费、

生活费予以资助,参考标准为小学生 1000元 /年 ,初 中、高中(中

职、中技 )生 3000元 /年 ,大学 (本科、专科 )生 5000元 /年 ,

建议资助时间直至受资助学生小学、初中、高中或者大学阶段毕

业。具体资助额、资助时间由资助方与受资助学生 (家庭 )自 行

对接协商。

二是学业资助和就业帮扶相结合。资助方可在定额帮扶的基

础上,与 受资助学生协商激励性机制,以 引导学生提高学习积极

性和学习成绩。提倡资助方对贫困大学生 (包括但不限于本所结

对的学生 )的就业进行推荐或提供实习平台,引 导、教育贫困生

用知识、能力改变命运,助力贫困户打通脱贫致富之路、为国家

建设培养后各人才。

三是资助帮挟和成长关怀相结合。资助方在对学生学业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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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的基础上,要加强与学生的联系,可采取日常沟通、每年定

期或不定期赴村家访等形式,了 解其身心、家庭状况和实际困难 ,

给予针对性的支持帮挟、人文关怀,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。

四、结对步骤

主要包括:1,各市律协倡议、动员本市律师事务所提出自愿

助学意向,并将本市律师事务所报名情况统一报省律协;2.省律

协根据各市助学意向情况,形成初步
“
一对一

”
结对资助信息表

并报省厅扶贫办;3.省厅扶贫办调整、汇总结对助学统计表;4.

省厅驻村挟贫工作队加强与受援双方联系了解,组织、协调实施

结对助学帮扶活动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 )坚持原则。结对助学坚持自愿、无偿原则,各市律协

要广泛发动、积极鼓励律师事务所参与助学活动,不搞摊派、捆

绑。自愿参与的资助方和个人不得以助学为名从事营利活动。结

对助学活动开展过程中,应 当遵守法律法规,不得违背社会公德 ,

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其他公民合法权益。

(二 )履行责任。资助方应当保证所资助财物的合法性及处

分权,以慈善心态做好结对学生的学业资助及对其身心健康、家

庭困难的关心帮助,杜绝
“
邀名式

”
的形式主义和

“
花钱了事

”

的应付思想。如资助期间资助方有意退出结对的,应 当提前 1个

月报所在市律协;市律协要及时报省律协,并提出接替人选。

(三 )信息通报。各市律协于每年底汇总本市资助方资助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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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,以 “
简要报告+汇总表

”
的形式报送省律协;推进助学活动

的有关经验做法,做好经验总结,及时报送省律协。

(四 )激励机制。各市律协在开展评先评优以及其他考核评

先推优时,要充分参考参与助学活动的律师事务所开展助学情况。

对助学帮扶力度大、效果好、群众满意度高的爱心律师事务所或

个人,要加大宣传力度并通过通报等形式表扬激励。省律协将为

积极参与结对活动的资助方律师事务所颁发爱心荣誉证书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,请各市律协积极倡议、动员本市律师事务所参与结对助学

活动,并于 2020年 7月 13日 前将本市助学意向统计表 (见附

件 )发送至省律协秘书处邮箱 huiyuanbu@gdla.org.cn。

2.其他未尽事宜,另 行通知。

附件:“一对一
”

结对助学意向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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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
一对一

”
结对助学意向统计表

_市 律师协会(盖章 ) 填表日期:2020年 7月  日

填表联系人 : 联系电话 :

注:1。 请于2020年 7月 13日 前将本表盖章扫描件及word文档

发送至省律协秘书处邮箱:huiyuanbu@gdla.org.cn。

2.“助学意向
”
分三类:小学生,初 中、高中(中 职、中技 )生 ,

大学 (本科、专科 )生 ,可按意向优先顺序填写两类。最终结对助学

安排由省厅挟贫办确定。

3.资助方律师事务所名单,请按报名时间先后排序。

序号 律师事务所 助学意向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备注

小学生/初 中、

高中(中 职、中

技)生 /大学 (本

科、专科)生
0
∠

’

J

爿
△

c
J

5



抄送:会长、副会长,监事长、副监事长。

广东省律师协会秘书处 2020年 7月 7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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